
附件2

晋城市群众文化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安排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人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60号）要求，持续深化职称制度改革，不断优化人才评价体系，按照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25〕560号）要求，现就做好2025年度全市群众文化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组织管理
2025年度全市群众文化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工作，在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管理和指导下，由晋城市群众文化系列初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
二、评审范围
市直各部门和直属各单位、有关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并符合《晋城市群众文化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规定评审条件的专业技术人才。
下列人员不得申报：
1.国家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2.退休人员（已办理退休手续或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时间以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开始收审材料之日为界）；
3.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且在受处分期间的。
三、申报评审条件
   （一）品德条件
申报评审者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群众文化事业，努力钻研业务，积极完成本职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 学历、资历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
1.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
2.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经考核合格，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
3.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
4.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可申报评审初级职称。
（三）工作业绩条件
申报助理馆员职称，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工作能力，了解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清楚群众文化工作规范和要求，能尽职尽责完成本岗位各项日常基础性工作任务。
任现职期间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两项。
1.参与完成本地区4项以上群众文化活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活动或科学普及相关活动的组织工作，完成效果较好。
2.参与辅导业余文艺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骨干或科学普及人员10名以上。
3.参与组建或辅导基层业余艺术团（队）1个，并为基层演出达10场以上。
4.参与群众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料的编撰和出版发行工作。
5.参与创作并公开发表剧本、小说、曲艺、诗歌、散文、词曲、舞蹈、美术、书法、摄影等文学艺术作品2个。
6.参与市级艺术或群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项目1项。　　　　　　　　　　　　　　　　　　　
7.参与完成民间艺术搜集、整理、研究和发掘利用工作1项，并形成文字资料。
[bookmark: _GoBack]8.参与培训新导游（如讲解技巧、文化知识）或辅导基层景区讲解员工作。
9.在景区、博物馆等场所参与文化讲解任务，并参与策划文旅融合活动2次以上。
（四）考核条件
申报评审者须参加年度考核和任职期满考核。年度考核合格以上次数大学学历累计不少于1次，大学专科学历不少于3次，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不少于5次。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当年聘用年限不做计算，考核合格年限可累计计算。非公经济组织、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可不提供年度考核材料。
四、转评
[bookmark: OLE_LINK1]因岗位调整需要进行转系列评审的，须在现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经单位考核合格，可申报转评同级别群众文化系列职称，转系列评审条件与正常申报条件相同，转评前后任职年限可累计计算。
本《安排意见》中未及事宜按照国家和省市现行职称政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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